
知识点四、职业责任保险

（一）工程设计责任险

1.保险责任

（1）工程设计单位对造成工程损失、第三者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应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

（2）事先经保险公司书面同意的保险责任事故的鉴定费用。

（3）事先经保险公司书面同意，为解决赔偿纠纷而交由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仲裁或诉讼的费用，以及聘请律

师等费用。

（4）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工程设计单位为缩小或减轻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费用。

2.保险类型

（1）年度责任险。

年度责任险是指以工程设计单位一年内完成的全部工程设计项目可能发生的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的工程设

计责任险。

（2）项目责任险。

项目责任险是指以工程设计单位完成的某工程设计项目可能发生的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的工程设计责任险。

（3）多个项目险。

多个项目险是指以工程设计单位完成的多个工程设计项目可能发生的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的工程设计责任

险。

（二）工程监理责任险

1.保险责任

在保单明细表中列明的保险期限或追溯期内，因过失未能履行监理合同中约定的监理义务或作出错误指令导

致所监理的工程发生工程质量事故，给委托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根

据保险合同负责赔偿。

责任赔偿范围包括直接经济损失费、相关事故产生的诉讼和律师费，以及为减少损失而采取措施支出的必要

费用。

2.免责类别

（1）绝对责任免除。包括不可抗力、他人责任、被保险人责任。

（2）相对责任免除。包括文件、图纸或其他资料的损毁、灭失，交叉责任等。

【多选题】建设工程设计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有（ ）。

A.工程设计引起的建设工程本身的物质损失

B.工程设计引起的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C.施工人员人身伤亡或医疗保险

D.经保险人书面同意的诉讼费用

E.为缩小或减少损失而支付的必要和合理的费用

答案：ABDE
解析：C.施工人员人身伤亡或医疗保险属于社会保险。

知识点五、意外伤害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是指当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使其人身残废或死亡时，保险人依照合同规定给付保险金的人身

保险。《建筑法》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依法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鼓励企业为从事危险作

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规定：施工单位应当为施工现场从

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一）保险责任

意外伤害险的保险责任由以下三个必要条件构成，缺一不可。



（1）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遭受意外伤害。

（2）被保险人在责任期限内死亡或残疾。

（3）被保险人所受意外伤害是其死亡或残疾的直接原因或近因。

（二）保险范围和期限

1.保险范围

指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从事施工作业和管理的人员受到的意外伤害，以及由于施工现场施工直接给其他人员

造成的意外伤害。已在企业所在地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从事现场施工时仍可参加施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2.保险期限

建筑意外伤害保险期限应从工程项目被批准正式开工，且投保人已缴付保险费的次日（或约定起保日）零时

起，至施工合同规定的工程竣工之日 24 时止。

提前竣工的，保险责任自行终止。

工程因故延长工期或停工的，需书面通知保险人并办理保险期间顺延手续，但保险期间自开工之日起最长不

超过五年。

工程停工期间，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单选题】 意外伤害保险是指当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使其人身残废或死亡时，保险人依照合同规定给付保

险金的（ ）。

A.人寿保险

B.人身保险

C.财产保险

D.健康保险

答案：B
解析：意外伤害保险是指当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使其人身残废或死亡时，保险人依照合同规定给付保险金

的人身保险。

知识点六、工程质量保证保险

工程质量保证保险又称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

指开发商投保，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条款约定，对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出现的由于工程质量潜在缺陷导致

的投保建筑物损坏履行赔偿义务的一种特殊保险。

（一）保险责任

（1）主体结构整体或局部倒塌。

（2）主体结构整体倾斜或不均匀沉降程度超过设计规范允许值。

（3）阳台、雨篷、挑櫓等悬挑构件坍塌或出现影响使用安全的裂缝、破损、断裂。

（4）主体结构部位出现影响结构安全的裂缝、变形、破损、断裂。

发生保险事故后，下列费用由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①拆除建筑物清理建筑物残骸的费用：

②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诉讼及仲裁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

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合理费用。

（二）工程质量责任期

1.工程质量保修期

工程竣工交付后即进入工程质量保修期。

在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质量保修期内，发现存在施工质量缺陷的，应由施工单位负责修复。如果工程质量缺

陷责任不属于施工单位的，施工单位也可进行修复，但修复费用应由责任方承担。



2.损害赔偿责任期

工程质量保修期届满后即进入损害赔偿期。

对于投保工程质量保证保险的工程，如果在工程质量保修期届满且在保险有效期限内的使用过程中发现有工

程质量缺陷的，即可由索赔权利人（通常为住宅业主）向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工程质量保证保险与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区别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 工程质量保证保险

1.保险责任不同
保障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外来

原因和人为过失造成的损失

保障建筑工程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因潜在质量

缺陷而造成的建筑物损坏

2.被保险人不同 与工程有利益相关的各方 通常是开发商

3.保险单出具方式不同 直接出具正式保险单
在地产开发时按照暂定费率出具暂保单，工程

竣工验收后再出具正式保险单

4.保险金额不同 随着工程进展而递增 依据工程竣工结算总造价确定，保额不变

5.风险控制措施不同
保险人根据工程特征进行风险

查勘，提出改进建议

由保险人聘请第三方风险管理机构对工程风险

进行全程监控，并出具风险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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